附件
梁河县2020年沪滇劳务协作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劳务协作项目资金管理拨付（试行）>的通知》（云人社通〔2019〕6号）和《德宏州财政局关于预拨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0〕36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紧紧围绕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认真组织，做好摸底核查工作，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梁河县县情概况
梁河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州东北部，全县国土面积1136.69平方公里，辖6乡3镇，有62个村委会、4个社区，674个村民小组，全县总人口17万人。境内居住着汉、傣、阿昌、景颇、德昂、傈僳等1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5.5%。是一个以种植粮、蔗、茶、烤烟和畜牧养殖为主的农业县，是德宏州唯一没有边境线的边疆县，人多地少，山大坝小、生态脆弱、交通不便、资源匮乏是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发展滞后、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县情。梁河县2012年被国务院扶贫办认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共有50个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14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935户31973人。2014至2019年全县脱贫出列50个贫困村，减贫7408户30368人，其中2019年脱贫1177户4215人，未脱贫527户1605人，综合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2.53%降至1.10%，全县达到脱贫摘帽标准。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各级党委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指导。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二）编制依据
本方案依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劳务协作项目资金管理拨付（试行）>的通知》（云人社通〔2019〕6号）和《德宏州财政局关于预拨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0〕36号）文件精神进行编制。
三、总体目标、建设内容及规模
（一）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扩宽贫困建档立卡户就业机遇，为贫困群众增加家庭收入来源，到2020年年底贫困群众如期实现脱贫摘帽。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1.乡村公益性岗位
由各乡镇上报岗位需求后，根据需求安排岗位组织实施。
2.招聘会
开展专场招聘会，由上海人力资源机构、用工企业参与,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并成功签约的，安排专人护送转移至上海。
外出务工生活补贴

由各乡镇收集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信息和相关材料，根据资金量安排转移就业补贴。

4.开展贫困劳动力资源调查费

各乡镇开展贫困劳动力资源调查，根据贫困劳动力人口数安排资金。
四、建设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一）项目实施年限

2020年5月—2020年12月。
（二）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以实施方案批复为依据，计划在2020年6月—2020年12月内实施完成，建设期限为7个月，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1.2020年5月：开展摸底核查，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评审、完善、报批阶段；
2.2020年6月至2020年12月：组织实施项目；
3.2020年12月：收集归档项目资料。
五、项目资金来源、支持环节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资金来源
该项目属沪滇劳务协作资金扶持项目。资金来源依据为：《德宏州财政局关于预拨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0〕36号）文件。本项目共投入资金285万元。全部为沪滇项目帮扶资金。
（二）项目资金支持环节
本方案编制资金规模为285万元，用于2020年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乡村公益性岗位、专场招聘会、外出务工生活补贴、贫困劳动力资源调查费。补助环节如下： 

1.扶持对象：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并稳定就业三个月以上人员。
2.资金投入及补助标准
（1）乡村公益性岗位
1000个岗位共投入资金250万元，每月每个岗位补助500元，安置5个月。
（2）招聘会
专场招聘会，涉及建设内容为从招聘到护送及后续跟踪服务，计划投入资金6万元。主要用于务工人员交通和伙食费,招聘会宣传单、宣传标语、宣传广告、招聘会场布置、接待、工作人员转移护送至上海交通费及食宿、后续跟踪服务费用等。
（3）外出务工生活补贴
县外州内转移计划100人资金5万元，补贴标准：务工人员每人500元。
省外转移计划100人10万元，补贴标准：务工人员每人1000元。

开展贫困劳动力资源调查费用

   各乡镇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调查计划投入资金14万元，按照乡镇调查贫困劳动力人数确定金额，见附件3。
以上所有项目资金以实际补助人数和实际支出为准，如果遇到无法开展的项目，可以自行调整项目。
（三）补助资金兑现相关要求
1.乡村公共服务岗位
按照村组推荐、乡镇审批并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参保、县级备案确定人选。由本人填写待遇申请表、村委会审核、乡镇审批并发放补助。
2.招聘会
项目内容为从招聘、护送到跟踪管理服务。资金主要用于务工人员交通和伙食费,招聘会宣传单、宣传标语、宣传广告、招聘会场布置、接待、工作人员转移护送至上海交通费及食宿、后续跟踪服务费用等。
外出务工生活补贴

符合条件到县外省内、省外务工稳定转移就业三个月以上的建档立卡户贫困劳动力可申请一次性生活补贴。按照个人提出申请、村级初审公示、乡镇复审、县级审批并发放补助流程操作，且每人每年可申请享受一次补贴。
申请一次性生活补贴需提供：符合条件的人员向村（社区）提交《梁河县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生活补贴申请表》（附件1）、《梁河县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证明》（附件2）、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复印件等申请材料，村（社区）初审后报乡镇复审，乡镇复审后报县人社部门审批，人社部门审批通过后，直接将外出务工生活补贴拨付到贫困劳动力提供的个人银行账户。

4.开展贫困劳动力调查费

资金主要用于各乡镇开展贫困劳动力资源调查经费支出。

六、组织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部门分工，强化协调配合，健全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将就业扶贫摆在就业工作的重要位置，切实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开展实名动态服务，大力实施“就业扶贫”，推动劳务协作，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扶贫部门要将就业扶贫纳入脱贫攻坚工作总体规划，在产业扶贫、易地搬迁、东西部对口协作扶贫等工作中统筹考虑，协调推动贫困地区开发就业岗位，精准摸清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基本信息为开展实名动态服务提供基础，并引导其通过就业扶贫实现脱贫。
（二）加强督促检查
细化部门责任，定期开展专项督促检查。实行季报制度，每季度末3日前向县转移就业办报送就业扶贫工作情况季报表，相关部门将对工作成效好的乡镇，予以表扬；对工作不到位、措施不得力、政策不落实、成效进展缓慢的地方，予以通报和及时纠正，对问题严重的要进行问责。
（三）加强宣传引导
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结合实际制作宣传画、宣传册、公益广告等各类宣传材料，大力宣传促进就业扶贫工作目标任务、政策措施以及取得的进展成效，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引导贫困劳动力、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要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树立贫困劳动力就业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充分调动贫困劳动力的主观能动性，激发贫困劳动力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四）档案管理
项目建设档案由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全程收集归档，项目建设完成后进行存档管理。
七、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使省内、外务工200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按现行务工每月3500元计算，合计增加收入700万元；就地就近就业1000人，每人每年务工5个月，每月工资500元计算，合计增加收入250万元。同时通过补助，减轻了外出务工人的车船费开支，为贫困家庭减轻了负担。
（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带动农村经济产业的发展。同时使建档立卡在册户1200人，长期受益，从而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培育经济增长点，加快项目区预脱贫户脱贫致富步伐。
（三）扶贫效益
 通过沪滇劳务协作扶持资金项目实施后，将使我县2020年在册贫困户1200人受益，加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改善贫困户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对有效控制返贫率，实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水喝、有生活用电，适龄儿童有学上，有病能就医，稳定解决温饱，逐渐消除贫困，稳定脱贫，为实现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附：1.《梁河县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生活补贴申请表》（附件1）

2.《梁河县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证明》（附件2）、
3.《2020年沪滇资金分配指标》
 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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